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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現對新巴、城巴（二）及龍運巴士於 2013 年的延續專營權事宜，現提出以下意見： 

新巴港島專營權 

香港政府於 1991 年引入城巴成為港島區第二間專營巴士公司，為當時由中巴壟斷的巴士服務

帶來競爭；及後新巴於 1998 年取代了中巴，進一步改善了港島區的專營巴士服務。2003 年，

新巴的股東收購並全面控制城巴，期後更整合了城巴及新巴的營運，現時除了前線運作（例如

車隊、車長等）外，幾乎所有其他管理運作（包括管理層、路線策劃、公關等）均已經被整合

成同一間公司。 

但由於受限於專營權的獨立性，兩間公司的營運，以至交於政府的帳目都不能合併，無論對乘

客及經營者都不是好事。其中最明顯的是兩間公司正使用不同的車費等級表（收費基準），導

致新巴的路線普遍地比行走相同路段的城巴昂貴；此外當巴士脫班時，兩間屬相同股東的巴士

公司的車隊和車長不能互相調動（而城巴的兩個獨立專營權卻可以相互調動），減少了運作彈

性。與此同時，新巴的路線規模較城巴（港島專營權）為少，而且缺乏盈利較佳的長途路線，

令新巴過去的加價幅度比城巴高，進一步拉遠兩間公司的車費距離。就此，我們建議以下兩個

方案： 

1. 重新引入競爭：透過重新招標新巴的專營權，可以吸引其他有意經營者加入，提升服務質

素及降低車費，而原經營者的股東亦可以重新審視其營運效益及車費競爭力，決定是否再度競

投；或 

2. 等待城巴專營權屆滿一次過檢討：政府可以短暫延續現時新巴的專營權三年至 2016 年，

即城巴港島專營權屆滿及港鐵南港島線通車之時，再一併檢討兩個專營權是否需要重組規模或

合併，並提升政府的議價能力，兩間公司亦可以藉此提出進一步的整合要求。政府甚至可以考

慮延續有關專營權至 2017 年，待九巴專營權屆滿時進行全港性巴士專營權分配檢討，令三間

巴士公司維持良性競爭。 

 

北大嶼山巴士轉乘 

現時兩間巴士服務北大嶼山的巴士公司（城巴及龍運）均各自提供了轉乘優惠計劃，但兩間公

司的計劃卻互不覆蓋，令東涌北及逸東邨等的乘客要花大量時間候車，而不少巴士亦需在機場

後勤區浪費十多二十分鐘的行車時間，既不環保亦不方便乘客。雖然政府不斷強調不會強逼作

為商業機構的巴士公司提供優惠，但我們認為巴士公司既然享有專營權，便應該負起社會責任。

政府應公眾利益為大前提，監督有關巴士在新專營權中需重組路線並提供跨公司轉乘優惠，藉

以方便東涌居民，並減少過多巴士在非繁忙時間駛入機場後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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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專營權條款 

我們亦建議政府應在批出新專營權時加入下列條款： 

1. 把「在巴士上提供報站廣播」列為必須要求； 

2. 提供網上／手機即時班次資訊； 

3. 巴士車廂內必須顯示該路線的停站、車費及轉乘優惠資料； 

4. 巴士站應顯示所有停靠該站的路線的詳細服務資料，當中的班次表必須完全依照運輸署所

批准的時間表列出，不得簡化；  

5. 巴士公司在更新車隊時需積極採用最環保並可行的技術或非石油燃料，減少對柴油的依賴，

以穩定票價； 

6. 巴士公司應在制定每年的五年發展計劃（路線及）時，諮詢區議會及乘客聯絡小組的意見，

而不是只在制定好路線發展計劃後才諮詢區議會意見； 

7. 不應容許巴士公司在符合需舉行六次乘客聯絡小組會議的要求時，以同一時間、同一地點

分六個小組進行代替，而是必需分開六次舉行，並提早兩星期通知公眾有關詳情；所有乘

客聯絡小組報告或會議紀錄均應在巴士公司網頁公開及備存； 

8. 巴士公司需列出所有巴士廣告收入（包括車內電視廣告）的帳目，巴士公司不應單以收取

固定廣告位置租用費為收入，應按比例與廣告公司分賬，避免廣告收入轉移到相同股東下

的廣告公司，使乘客未能受惠。 

此外在新專營權中，政府應避免在學校暑假以外的日期開始或結束，以免在進行需要進行交接

時出現如當年中巴專營權交接的混亂。 

 

此致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10 月 31 日 

 




